关于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1.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内，申请人资产利润率、资本充足率等部分监管指标不达标。请申请人补充披露相关监管指标不达标的原因，对申请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是否可能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者行政处罚，并请在定向发行说明书显要位置作重大事项提示。请申请人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内，申请人由亏转盈。请申请人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净利润变动较大的具体原因，报告期亏损是否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2）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是否发生重大调整，如有，请说明具体情况。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文件显示，公司股权结构相对较为分散，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及黄河三角洲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10.00%股份，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公司认定本次发行前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依据是否充分合理，结论是否客观、谨慎；（2）是否存在内部人控制或管理层控制的情形，是否存在侵害申请人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3）是否曾存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出现重大分歧难以解决、严重影响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情形，主要股东意见不一致情形下的解决机制及有效性，说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经营稳定性和公司治理有效性是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文件显示，2025年8月2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实际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6名，代表表决权468,406,257股，占公司所有股份的30.61%。。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上述股东会的召集、通知、召开程序以及本次发行具体决策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股东是否充分知悉会议相关情况，是否存在侵害其利益的情形。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申请文件显示，本次发行初步确定的发行对象为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济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平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上述发行对象各发行5000万股。请申请人说明：上述发行对象入股申请人的背景及合理性，是否存在交叉持股，是否可能对申请人公司治理、风险控制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申请人是否已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相关风险；发行对象入股行为是否符合银行业相关管理规定要求，是否已取得银行业主管部门批准。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申请文件显示，公司质押股份合计58,228.3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06%；冻结股份合计9,869.2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5%。请申请人说明股份质押、冻结的原因，是否存在质押股份被处置而导致申请人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形，股权是否存在纠纷或者潜在纠纷；股权权属是否清晰，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结合申请人股权结构，说明股份质押、股份冻结是否影响申请人股权结构的稳定性。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是否已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1号——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则的要求，根据有关程序选定信息披露平台;是否制定了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并指定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负责信息披露事务，保障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股东能够及时便捷获取公司信息。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请申请人律师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第三十二条相关要求，在《法律意见书》中说明分析申请人公司章程制定修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证监会有关要求、申请人的公司治理规范性，并对是否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